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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0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奇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2 名，代表股份 302,417,82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9.64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11 名，代表股份 108,584,78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1.4170％。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10,687,50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555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6,854,462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3.324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91,730,32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0927％；其中，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91,730,32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092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99,702,5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22%；反对 2,715,243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869,5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94%；反
对 2,715,2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299,702,1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20％；反对 2,715,643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8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869,1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91%；反
对 2,715,6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0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299,702,58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22％；反对 2,715,243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869,54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994％；反
对 2,715,2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242,887,7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80.3153％；反对 59,293,378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9.6064％；弃权 236,6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9,054,7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1765%；反对
59,293,3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6056％；弃权 236,6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杨律师、梁翔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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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六期员工
持股计划股票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实施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或“本员工持股计划”）。 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以及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括但
不限于大宗交易、竞价交易等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7 月 1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
锁定期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届满，现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锁定期届满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以及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

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竞价交易等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方式取得的股票。 2021 年 8 月 24 日—8 月 30 日期间， 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

市场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共计 781,71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 成交金额为
30,590,345.13 元，成交均价约为 39.13 元/股；202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806,962 股以 37.92 元/股通过非交易过户至“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共计 1,588,681 股。 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8）。

根据《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 自公司回购股份办理股票过户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和员工持股计划最后一笔从二级市场购买标的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孰晚
者开始计算，即自 2021 年 10 月 14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止。

二、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24 个月， 自公司回购股份办理股票过户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和员工持股计划最后一笔从二级市场购买标的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
日孰晚者开始计算，即 2021 年 10 月 14 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届满，锁定期届满后，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出售所持的标的股票。 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存续期届满前，且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后，管理委员会应当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全
部收益进行分配，在扣除相关税费后，按照持有人所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
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一）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三十日起算；

（二）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三）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

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四）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未来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以新的规定为准。
三、第六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或延长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

有人确定依据及名单等事项，应当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满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性资产时，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 2 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份额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

股票无法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变现时， 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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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10 月 5 日以电话以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中午 12:30 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在南京国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张邦辉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
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2-104。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2-105。独
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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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

（临时）会议以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经营业务发展，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申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5.7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49 号）核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数量 154,080,921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3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665,599,933.3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1,301,599.27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2,634,298,334.03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33879 号）予以验证确认。 公司已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2020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2020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事项的议案》 以及 2021 年 9 月 13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部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计划使用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 目 总 投 资
金额

募集资 金 计 划 使
用金额

1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3,200 10,560
2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9,600 7,580
3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1,420
4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1,520
5 生猪养殖 东早科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13,200 10,260
6 生猪养殖 豆宝殿年存栏 56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7,280 5,116
7 生猪养殖 牛卧庄年存栏 11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13,200 10,260
8 生猪养殖 南贾村年存栏 5000 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6,000 4,600
9 生猪养殖 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0,920 8,824
10 生猪养殖 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5,600 12,620

11 生猪屠 宰及肉
制品加工 安徽阜阳 500 万头生猪屠宰及肉制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132,795 94,300

12 - 补充流动资金 79,500 79,500
合计 330,095 266,560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 39613001040017995 133,163,179.67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307006277013000025663 423,534,118.88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94060078801800009379 20,181,733.76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县支行 12256001040019068 69,636.57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31 76,728.88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56 0.0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557 1,174,614.93
8 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城县支行 50432001048888883 144,928.69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409 299,511.60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 12112001040003215 29,710.42
1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74900026210806 已注销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莫干山支行 632076841 已注销

合计 578,674,163.40

三、 公司前次补流情况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10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部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年产 100 万吨猪饲料与 20 万吨水产
饲料建设项目并使用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6,500.00 万元（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活动。

202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已
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0 亿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
通知了时任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21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披露《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已
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 亿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
知了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四、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预计在未来 12 个月内仍有部分募集资

金暂时闲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促进经营业务发展，在遵循股东利益
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申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5.7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以上安排有利于充实公司的营运资金，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可以降低财务费用，
预期 12 个月可为公司减少潜在利息支出 2,080.50 万元左右（按一年期 LPR3.65%测算），从而有利
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 公司承诺如下事项：
1、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之前，公司将及时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3、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若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实施进度需要使用，公司将及时归还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4、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从事风险投资的情况；
本次暂时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

5、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
易。

六、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7 亿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监事会审议情况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满足了公司生产经营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履
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提高
公司经营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2.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公司财务成本，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

3.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

综合以上情况，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募集资金使
用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该等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2-103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10
月 5 日以电话以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中午 12:30 在南京国
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炳良先生主持，应出席会
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满足了公司生产经营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
求，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因此，监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22-104。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2-105。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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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增加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增加与关联方史记生物技术（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史记生

物”）及其下属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向关联人购买
种猪、精液，增加金额为不超过 16,573 万元（详见下表），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发
表了相关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交易定价遵照公
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定价依据合
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具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
定价原则

2022 年原预
计金额

本 次 增 加 预
计金额

增加后 2022
年度预 计发
生金额

截至 9 月 30
日关联 交易
金额

上 年 发 生 金
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史 记 生 物 及
其子公司

精 液 、 猪
只等 市场价 44,206,540.0

0 94,630,000.00 138,836,540.
00

66,843,912.1
8

412,507,187.
78

史记育种（肥
城）有限公司

精 液 、 猪
只等 市场价 17,211,850.0

0 100,000.00 17,311,850.0
0 7,399,840.00 16,697,293.4

5
安 徽 天 邦 猪
业有限公司 猪只 市场价 24,300,000.0

0 33,000,000.00 57,300,000.0
0

17,172,529.7
1

36,905,061.2
3

湖 北 汉 世 伟
种 猪 有 限 公
司

猪只 市场价 32,400,000.0
0 38,000,000.00 70,400,000.0

0
26,667,420.3
5

30,534,448.7
7

小计 118,118,390.
00

165,730,000.0
0

283,848,390.
00

118,083,702.
24

注：史记生物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成为公司关联方，上年发生金额与截至 2022 年 6 月 29 日已
发生金额不属于关联交易金额。

2、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2021 年 度 预
计金额

2021 年 度 发
生金额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 日 期 及
索引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商品

种猪 、 仔猪 、
猪肉等 6,000 4,970 0.78% 17.17% 2021-115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史记生物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凤凰大街 10-919 号
法定代表人：李双斌
注册资本：60,800 万元
设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20QF2A87
主营业务：生物科技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兽药销售；医药科技研发；饲料及添

加剂、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日用百货、实验室设备销售；畜牧机械制造；食品
销售；种猪养殖技术研发、技术咨询、销售 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牲
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合肥史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鄄城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临泉汉世伟食品有限公
司、临邑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故城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六安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415,734,530.04 1,318,720,879.05

负债总额 1,690,454,783.17 739,142,960.39

净资产 725,279,746.87 579,577,918.66

营业收入 972,302,665.35 478,496,152.76

营业利润 181,595,405.87 69,302,193.81

净利润 166,412,617.21 67,128,959.81

资产负债率 69.98% 56.05%

注： 史记生物 2021 年度净利润 16,641 万元中包括了出售成都天邦股权等一次性税后投资收
益 17,226 万元。

2、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523684983895T
成立日期：2009 年 3 月 5 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工业开发区通江大道
法定代表人：王超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股东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史记生物技术 （南京 ）有限公司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安徽天邦猪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52,135,525.70 190,062,123.50
负债总额 227,319,295.42 161,487,522.00
净资产 24,816,230.28 28,574,601.50
营业收入 42,961,148.11 84,098,628.23
营业利润 -15,644,785.25 10,102,791.42
净利润 -16,585,146.18 9,713,503.91

3、湖北汉世伟种猪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22083800547T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0 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
法定代表人：朱庆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湖北汉世伟种猪有限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股东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史记生物技术 （南京 ）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湖北汉世伟种猪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4,122,582.46 108,061,988.49
负债总额 79,047,681.32 86,926,486.17
净资产 15,074,901.14 21,135,502.32
营业收入 56,260,288.14 76,616,092.12
营业利润 8,621,724.84 24,365,391.74
净利润 8,851,545.22 24,280,601.18

4、史记育种（肥城）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3MA3RPH86XT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3 日
注册地点：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孙伯镇岈山村村北
法定代表人：许贝贝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种猪的育种、生产、销售，精液生产、销售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与转让，

生猪养殖、销售及屠宰，有机肥料制造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史记育种（肥城）有限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股东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史记生物技术 （南京 ）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史记育种（肥城）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6,611,082.09 33,687,580.41
负债总额 35,599,616.51 22,523,165.35
净资产 11,011,465.58 11,164,415.06
营业收入 23,892,616.53 10,435,169.15
营业利润 5,107,484.29 2,261,813.86
净利润 4,762,955.90 1,942,949.48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史记生物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李双斌过去 12 个月内任公司副总裁，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史记生物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发生业务往来构成
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上述所有关联方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目前对上

市公司的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不能履约的可能性。
根据其财务、资信状况及本公司与其以往的商业往来情况，关联方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

项协议，具备履约能力。 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向上述关联方购买种猪、精液，系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付

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参照行业及公司业务惯例确定。
（二）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上述预计额度范围内与史记生物签署相关

协议等文件。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交

易，符合公司实际需求，同时实现与关联方的资源合理配置，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业务发展和市
场竞争力，实现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以上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来，交易过程遵循平等互利、
等价有偿的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增加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 交易

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该类关联交易事
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
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增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经审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日常业务范围。 本次预计增加
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 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 审议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此次增加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33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0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公司控股子

公司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翰晟”）均为该案件的被告；
3、涉案的金额：69,853,273.98 元；
4、本次诉讼事项的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顺德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

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各方当事人
原告：车荣威等 103 人，均为国商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商投”）发行的“南金交 * 宁富

赚系列产品”的投资人
被告一：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161 号野风现代中

心南楼 2013 室
被告二：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原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

德区大良街道逢沙萃智路 1 号车创置业广场 1 栋 18 楼 02—07 单元
第三人一： 国商投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华路 1 号 14 幢 1 单元 6 楼

602 室
第三人二：舟山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洲路 721 号

永跃大厦 17 楼
注：该案件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追加了被告一和第三人二。
（二）诉讼事由及诉讼请求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二、主要判决情况
（一）驳回原告车荣威等 103 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均由原告车荣威等 103 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共有 8 起， 涉及总金额约为 1,324.45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
事项。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的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五、其他说明
公司在收到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同时，也收到了《冻结查封通知书》，顺德区人民

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依上述案件部分原告的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了公司持有的顺特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顺特电气”）100%股权。 顺特电气的注册资本为 15,922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05,298.67 万元，冻结的股权价值远超诉讼请求金额，且公司已获得一审胜诉
判决。为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已提出了执行异议申请，请求法院对超额保全的
财产予以解除。

六、备查文件
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33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9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上诉；
2、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

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特设备”）为上诉人；
3、 涉案的金额：13,166,160.48 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因顺特设备不服一审判决，对该案件提起上诉。 在上诉尚未判

决之前，该案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控股孙公司顺特设备于近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2022）粤 06 民

终 13334 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新悦路 23

号，法定代表人：张译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玫瑰东路 2 号，法定代表人：杨

小晶。
第三人：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土地发展中心，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县前路 16 号，法

定代表人：冯国新。
（二）主要诉讼事由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就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一案对顺特设备提起诉讼的具体情况及一审判决

结果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2022 年 7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32）、《关于控股孙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公司控股孙公司顺特设备因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 粤 0606 民初
21095 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诉讼请求
1、请求撤销（2021）粤 0606 民初 21095 号民事判决内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佛山市自然资

源局的诉讼请求。 上诉金额：13,166,160.48 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共有 8 起， 涉及总金额约为 1,324.45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
事项。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判决，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会影响顺特设备拥有上述案件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不会对资

产完整性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2-106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之间内部转让股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份转让系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其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不

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一、 计划概述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告知函，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邓文、

唐璐夫妇在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 月 9 日期间（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思勰投资安欣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安欣九号基金”）、思勰投资安欣九号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安欣九号一期基金”）
及思勰投资安欣八号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安欣八号一期基金”） 转让合计不超过
15,225,1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其中，邓文先生拟向其持有 100%份额的安欣九号基金和安欣
九号一期基金合计转让不超过 9,896,329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 唐璐女士拟向其持有
100%份额的安欣八号一期基金转让不超过 5,328,792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 邓文、唐璐
夫妇与安欣九号基金、安欣九号一期基金及安欣八号一期基金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建立一
致行动关系。

本计划实施前， 邓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77,855,600 股， 唐璐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72,971,208
股， 其一致行动人安欣六号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4,139,500 股、 安欣六号一期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5,726,900 股，安欣八号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5,328,792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66,022,000 股，占比
74.35%。 本次新增一致行动人安欣九号基金、安欣九号一期基金及安欣八号一期基金未持有公司
股份。 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后，邓文先生、唐璐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安欣六号基金、安欣六号一
期基金、安欣八号基金、安欣九号基金、安欣九号一期基金及安欣八号一期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不变，仍为 566,022,000 股，占比 74.35%。

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其合计持股数量
和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
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

二、 计划实施情况
邓文先生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和 10 月 13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安欣九号基金和安欣

九号一期基金共计转让 9,89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唐璐女士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向安欣八号一期基金转让 5,328,79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 二人合计转让
15,225,0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本次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一） 股份转让情况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方式 转让期间 转让价格 （元/
股 ） 转让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邓文

安欣九号基金 大宗交易 2022/10/11 23.31 4,139,500 0.54%
安欣九号一期基金 大宗交易 2022/10/11 23.31 3,250,000 0.43%
安欣九号一期基金 大宗交易 2022/10/13 23.39 2,506,800 0.33%

唐璐 安欣八号一期基金 大宗交易 2022/10/13 23.39 5,328,792 0.70%
合计 15,225,092 2.00%

（二） 本次内部股份转让计划实施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邓文、唐璐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内部转让计划实施前 内部转让计划实施后

直接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直接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邓文 477,855,600 62.77% 467,959,300 61.47%

唐璐 72,971,208 9.59% 67,642,416 8.89%

安欣六号基金 4,139,500 0.54% 4,139,500 0.54%

安欣六号一期基金 5,726,900 0.75% 5,726,900 0.75%

安欣八号基金 5,328,792 0.70% 5,328,792 0.70%

安欣九号基金 0 0 4,139,500 0.54%

安欣九号一期基金 0 0 5,756,800 0.76%

安欣八号一期基金 0 0 5,328,792 0.70%

合计 566,022,000 74.35% 566,022,000 74.35%
三、 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 本计划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其合计持股
数量和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2-107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城支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双流银河路支行
● 本次理财赎回总金额：3.5 亿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

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00,000 万元(含 20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
可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3 月 31 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及 2022 年 4 月 23 日的《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0）。

一、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1．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官城支行签署《招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协议》并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 15,000 万元，获得收益 113.42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所 属类
型

产品
收益类型

理 财 金 额
（万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年 化 收 益

率（%）
获得收益 （万
元 ）

招 商 银
行

银行理 财产
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5,000 2022-7-12 2022-10-12 3.00 113.42

2．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6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银河路支行签署《中国银行挂钩型
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并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 20,000 万元，获得收益 53.32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所 属类
型

产品
收益类型

理 财 金 额
（万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年 化 收 益

率（%）
获得收益 （万
元 ）

中 国 银
行

银行理 财产
品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20,000 2022-9-8 2022-10-13 2.78 53.32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
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名称 实 际 投 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 际 收
益

尚未收
回本金
金额

1 保本浮动收益 /保本保最低收益 391,000 391,000 2,638.26 -
2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0757 期 15,000 - - 15,000

3 聚 赢 利 率 - 挂 钩 中 债 10 年 期 国 债 到 期 收 益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SDGA220591Z 10,000 - - 10,000

4 2022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八期产品 273 35,000 - - 35,000
5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180 5,001 - - 5,001
6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0181 4,999 - - 4,999

7 聚 赢 利 率 - 挂 钩 中 债 10 年 期 国 债 到 期 收 益 率 结 构 性 存 款
SDGA220675Z 25,000 - - 25,000

合计 486,000 391,000 2,638.26 9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4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8.12%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4.3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9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5,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22-048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后续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凯旋门

控股有限公司、白宜平（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深圳前海首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22 年 9 月 13 日， 公司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同日，公司与
交易对方签署了《重组终止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终止。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签署的《诚意金协议》中相关约定，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应在排他期满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十
日内无条件将诚意金本金一次性返还至公司指定账户。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3 日， 公司指定账户已收到标的公司返还的诚意金合计人民币 4,700 万
元，《诚意金协议》约定的诚意金返还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